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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1_8B_E5_BB_BA_E7_c57_89927.htm 3.0.3 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1 建筑工程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

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2 建筑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

、设计文件的要求。 3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

具备规定的资格。 4 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

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5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

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6 涉及结构安全

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7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8 对涉及结构

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9 承担见

证取样检测及有关结构安全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10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 说明： 3.0.3 本条提出了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的基本要求，这

主要是：参加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各方人员应具备的资格；建

筑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检验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检验批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隐蔽工程的

验收；涉及结构安全的见证取样检测；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

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的抽样检验以及承担见证试验单位资质

的要求；观感质量的现场检查等。 5.0.4 单位（子单位）工程

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

分部（子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

应完整。 3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和功

能的检测资料应完整。 4 主要功能项目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



关专业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5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说明： 5.0.4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也称质量竣工验收，是建筑工

程投入使用前的最后一次验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验收。验

收合格的条件有五个：除构成单位工程的各分部工程应该合

格，并且有关的资料文件应完整以外，还须进行以下三个方

面的检查。 涉及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分部工程应进行检验资料

的复查。不仅要全面检查其完整性（不得有漏检缺项），而

且对分部工程验收时补充进行的见证抽样检验报告也要复核

。这种强化验收的手段体现了对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重视

。 此外，对主要使用功能还须进行抽查。使用功能的检查是

对建筑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最终质量的综合检验，也是用户

最为关心的内容。因此，在分项、分部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

上，竣工验收时再作全面检查。抽查项目是在检查资料文件

的基础上由参加验收的各方人员商定，并由计量、计数的抽

样方法确定检查部位。检查要求按有关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要求进行。 最后，还须由参加验收的各方人员共同进

行观感质量检查。检查的方法、内容、结论等已在分部工程

的相应部分中阐述，最后共同确定是否验收。 5.0.7 通过返修

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单位（子

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说明： 5.0.7 分部工程、单位（子单

位）工程存在严重的缺陷，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

全使用要求的，严禁验收。 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程序和组织

6.0.1 检验批及分项工程应由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

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技术）负责人等进行

验收。 说明： 6.0.1 检验批和分项工程是建筑工程质量的基础

，因此，所有检验批和分项工程均应由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



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验收。验收前，施工单位先填好“检

验批和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记录”（有关监理记录和结论不

填），并由项目专业质量检验员和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分别

在检验批和分项工程质量检验员和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分别

在检验批和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记录中相关栏目签字，然后由

监理工程师组织，严格按规定程序进行验收。 6.0.2 分部工程

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

目负责人和技术、质量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地基与基础、主

体结构分部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工程项目负责人和施工单

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也应参加相关分部工程验收。 说明

： 6.0.2 本条规定了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的组织者及参加

验收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工程监理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

，因此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组织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质量负责人及有关

人员进行验收。因为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的主要技术资料和

质量问题是归技术部门和质量部门掌握，所以规定施工单位

的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参加验收是符合实际的。 由于地基

基础、主体结构技术性能要求严格，技术性强，关系到整修

工程的安全，因此规定这些分部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工程

项目负责人也应参加相关分部的工程质量验收。 6.0.3 单位工

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并

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验收报告。 说明： 6.0.3 本条规定单位工

程完成后，施工单位首先要依据质量标准、设计图纸等组织

有关人员进行自检，并对检查结果进行评定，符合要求后向

建设单位提交工程验收报告和完整的质量资料，请建设单位

组织验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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